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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  
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民政事務委員會有關跟進兩個前市政局遺留

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工作計

劃及完成工作的時間表。該工作計劃及時間表較早前已藉傳閱文件的

方式獲小組委員會通過。  
 
 
小組委員會  
 
2.  行政長官在 2005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在覆檢兩個前市政局遺

留下來的工程計劃之後，政府已初步選定 25項優先展開的康樂及文化

設施 ("文康設施 ")工程計劃。當民政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3月 21日的會

議上，討論該等由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計劃的覆檢工作時，

委員對有關工程計劃未能如期進行表示失望。事務委員會決定成立小

組委員會，監察政府當局的工作，以期加快推行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

來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3.  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 "監察政府跟進兩個前市政局遺留

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以及推行其他相關工程計劃的情

況。 "民政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5月 13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職權範圍。  
 
4.  小組委員會自 2005年 5月獲委任至今，先後舉行了 8次會議，

與政府當局討論 139項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

施工時間表。小組委員會曾在其中兩次會議上聽取區議會的意見。小

組委員會亦曾與建造業專業團體的代表進行討論，探討有何可行措施

能精簡推行這些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程序，以及縮短由策劃至工程動

工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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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計劃  
 
5.  小組委員會察悉，當局成立了一個督導委員會，由民政事務

局常任秘書長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共同擔任主席，負

責監察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推行情況，並研究有何方法加快進行該等

工程計劃。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又承諾每隔 3個月左右，定

期向小組委員會匯報加快推行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包括兩個前市政局遺

留下來的工程計劃及新的工程計劃 )所取得的進展。  
 
6.  小組委員會計劃在未來 12個月把工作重點放在下列各個主要

範疇：  
 
(a)  加快推行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措施  

 
 小組委員會會要求政府當局匯報督導委員會在加快推行文康

設施工程計劃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小組委員會亦會與政府當

局商討加快推行這些工程計劃的措施，包括可否放寬地積比

率方面的規定，以及在推行工程計劃的過程中加強各部門之

間的協調。  
 
(b) 25項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的施工時間表  
 
 小組委員會會繼續監察 25項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的推行工作

進度，政府當局已同意採取加快程序推行該等工程計劃。  
 
(c) 另外 21項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策劃工作及施工時間表  
 
 在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 139項工程計劃中，有超過 30項是

已經完工或正在施工，又或已獲預留撥款。政府當局已覆檢

了 74項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而未獲安排優先推行的文康設

施工程計劃，並同意為當中 19項工程計劃和兩項新工程計劃

手進行策劃工作，以及採取加快程序推行該 21項文康設施

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會密切監察該 21項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的策劃工作，確保工程能如期完成，以切合社會需要。  
 
(d) 檢討推行餘下 55項工程計劃的優先次序  
 
 政府當局已承諾每年與區議會覆檢推行餘下 55項工程計劃的

優先次序。小組委員會會因應區議會的意見研究覆檢結果，

以及監察這方面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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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推行新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小組委員會察悉，除了推行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

施工程計劃外，政府當局亦會制訂新的工程計劃，以應付市

民不斷轉變的需求。小組委員會會監察推行文康設施工程計

劃的整體情況，以確保各區均有足夠的文康設施可供使用。  
 
 
完成尚待處理的工作的時間表  
 
7.  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7年 5月初舉行下次會議，其後會定期舉行

會議直至 2008年 4月，以達到上述目標。小組委員會將會在 2008年 6月
向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徵詢意見  
 
8.  謹請委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及完成工作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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